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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穩先生：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本部曾於 2002年 10月 18日致函閣下，現再請閣下澄清以下問題。

整體意見整體意見整體意見整體意見

在 2002年 10月 22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曾提及原居民的合
法權益通常指享有土葬山地、免繳地租和差餉，以及男性原居民可根

據小型屋宇政策獲分配土地等利益。政府當局可否確認上文列舉的原

居民合法權益已盡列無遺？若否，政府當局可否提供更多例子？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4(f)條條條條

與《區議會條例》 (第 547章 )第 30( f )條的類似條文比較，此項條文
為何採用不同的寫法？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5(5)條條條條

就現居海外並曾擁有香港身份證的原居民而言，閣下可否確實表明下

述說法是否正確：若有關人士符合條例草案第 15(5)(c)(i i )(A)條或第
15(5)(d)(i )條所載規定，並能滿足條例草案第 15(5)(a)及 (b )條的其他要
求，則該人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15(5)條登記為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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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原居民配偶而言，閣下可否確實表明下述說

法是否正確：若他或她符合條例草案第 15(5)(d)(i i )條所載規定 (例如持
有外國政府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 )，並能滿足條例草案第 15(5)(a)及 (b)
條的要求，則他或她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15(5)條登記成為選民？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5(6)及及及及 (7)條條條條

選民是否可自行作出選擇？

該選擇 (如有的話 )是否只對村代表選舉 (一般選舉及補選 )有影響？

就村代表選舉 (一般選舉及補選 )而言，該選擇 (如有的話 )是否屬不可
撤回的選擇？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6(e)條條條條

與《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31(1) (e )條的類似條文比較，此項條
文為何採用不同的寫法？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7(2)條條條條

賦權選舉登記主任修訂在選民登記冊所記錄的人士的 “其他個人資
料 ”是否恰當 (比照《區議會條例》第 31(2 )條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2(1)條條條條

與條例草案第 22(2)(f)條比較，為何無須規定條例草案第 22(1)條所述
的候選人亦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5(3)條條條條

若某名選民在同時提交而為數多於指明數目的提名表格上以提名人

身份簽署，這對該選民在提名表格上的簽署的效力會有何影響？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9條條條條

由於條例草案第 45(4)條規定須將有關證明書的文本交付民政事務局
局長、選舉管理委員會及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若在計算有關的生效時

間時，不但按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接獲該證明書的日期開始計算，還按

民政事務局局長及選舉管理委員會接獲該證明書的日期開始計算，這

樣的做法是否恰當？



3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58條條條條

就選民無權以喪失資格為理由針對某人提出法律程序的規定 (比照

《立法會條例》第 73條 )，閣下可如何從政策角度對此提出支持理據？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62(3)條條條條

就選舉鄉事委員會幹事的選舉安排及該等選舉的進行程序而言，哪些

現行做法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 (甲 )及 (乙 )條的規定？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a) 對《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第 8條作出的修訂

是否有需要就鄉村補選的報告訂定條文？

(b) 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第 16(1)(c)及 (2)(c)條
作出的修訂

是否有需要就新訂第 4(j)條的情況訂定條文？

(c) 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28(5)(a)(i)條作出的修訂

是否有需要就新訂第 4(j)條的情況訂定條文？

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

隨函附上的條例草案中文文本已標明本部的意見，供閣下考慮。

謹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回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署理 )彭士印先生 )
(傳真號碼： 2845 2215)
法律顧問

總主任 (2)2

2002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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